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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释               义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除非文中另有说明，下列词语具有下述涵义： 

本所/本所律师 指 北京市华联律师事务所郑州分所及其经办律师 

公司/惠强新材 

/发行人 
指 河南惠强新能源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遂平聚力 指 遂平聚力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惠强塑业 指 河南惠强塑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遂平大疆 指 遂平大疆投资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本次发行 指 
 根据河南惠强新能源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发行方案定向发行股票 

股权登记日 指 
  河南惠强新能源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披露平台公告的股权登记日为 2016 年 4 月 10 日 

本次发行前的

股东 
指 

  截至股权登记日河南惠强新能源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查询的股东名册上显示的股

东 

《公司股票发行

方案》 
指 

 经河南惠强新能源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河南惠强新能源材料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股票发行方案》及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通过

的《修改<河南惠强新能源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方

案>》 

《股票发行认购

合同》 
指 

 河南惠强新能源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发行对象就本次

发行签订的《河南惠强新能源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

行认购合同>》 

主办券商 指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管理办法》 指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 

《发行业务细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试行)》 

《公司章程》 指 《河南惠强新能源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全国股份转让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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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 

 全国股份转让

系统公司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本法律意见书中可能会存在合计数与所列数值汇总不一致的情况，主要是小数点四舍五

入导致的。



 惠强新材                                         股票发行法律意见书  

HuaLian Law Firm    第  1  页  共  17  页

北京市华联律师事务所郑州分所  

关于河南惠强新能源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发行合法合规的 

法 律 意 见 书  

华联（郑律）法字［2016］第 016-021 号 

致：河南惠强新能源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本所与河南惠强新能源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专项法律顾问合

同》，本所担任公司本次股票发行的专项法律顾问。 

本所及本所律师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发行业务

规则》以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指引第 4 号--法律意见书

的内容与格式（试行）》等相关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及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

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

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声  明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及本所律师特作以下声明： 

1．本法律意见书仅依据出具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以及中国现行法律

法规、中国证监会及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相关文件的规定发表法律意见。 

2．本所律师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公司本次股票发行的合法性、

合规性、真实性、有效性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并独立对公司本次股票发行有

重大影响的法律问题发表法律意见。 

3．本法律意见书仅就法律问题陈述意见，并不对有关会计、审计、资产评

估等非法律专业事项发表评论。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涉及会计、审计、资产评估等

内容时，均严格按照有关中介机构出具的报告和公司的有关报告引述。本所律师

就该等引述除履行法律法规规定的注意义务外，并不对这些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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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4．对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

所律师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公司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以及与本次

股票发行相关的其他中介机构出具的书面报告和专业意见作为制作本法律意见

书的依据。 

5．本所律师同意公司按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的审核要求，在相关文件中

引用本法律意见书的意见及结论，但不得因引用而导致出现法律上的歧义或曲

解，并需经本所律师对引用的有关内容进行审阅和确认。 

6．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股票发行所必备的法定文件，随

其他申请材料一同上报，并依法对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7．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本次股票发行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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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公司符合豁免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核准股票发行的条件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挂牌公开转让股票的公众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后股东累计不超过

200 人的，中国证监会豁免核准，由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自律管理，但发

行对象应当符合本办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 

经核查，公司本次发行前股东为 14 名，其中包括 1 名公司法人股东、2 名

合伙企业股东、11 名自然人股东；公司本次发行后股东为 21 名，其中包括 1 名

公司法人股东、2 名合伙企业股东、18 名自然人股东，股东人数累计未超过 200

人。 

本所律师认为，惠强新材本次股票发行后累计股东人数未超过 200 人，符合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中关于豁免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核准定向发行的

条件。 

    二、本次发行对象符合中国证监会及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关于

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有关规定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规定：“本办法所称股票发行

包括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导致股东累计超过 200 人，以及股东人数超过200人的

公众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两种情形。 

前款所称特定对象的范围包括下列机构或者自然人： 

（一）公司股东； 

（二）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员工； 

（三）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规定的自然人投资者、法人投资者及其他经济

组织。 

公司确定发行对象时，符合本条第二款第（二）项、第（三）项规定的投资

者合计不得超过 35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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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第六条规定：“下列投资者可以参与挂牌公司股

票发行： 

（一）《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的投资者； 

（二）符合参与挂牌公司股票公开转让条件的投资者。”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第三条规定：“下列机构投资者可以申请参与挂

牌公司股票公开转让： 

（一）注册资本5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法人机构； 

（二）实缴出资总额5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合伙企业。”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第五条规定：“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自然人投资

者可以申请参与挂牌公司股票公开转让： 

（一）投资者本人名下前一交易日日终证券类资产市值500万元人民币以上。

证券类资产包括客户交易结算资金、在沪深交易所和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股

票、基金、债券、券商集合理财产品等，信用证券账户资产除外。 

（二）具有两年以上证券投资经验，或具有会计、金融、投资、财经等相关

专业背景或培训经历。 

投资经验的起算时点为投资者本人名下账户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上海证券

交易所或深圳证券交易所发生首笔股票交易之日。” 

根据惠强新材的《公司股票发行方案》及认购情况，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为

13 名投资者，其中 6 名为公司的原在册股东，7 名为新增的外部自然人投资者，

认购对象人数符合《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规定。 

根据对发行对象的身份证件及其基本情况、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

的账户证明、声明等的核查，结合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系统的查询，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及符合投资者适当性规定情况如下： 

1．王红兵，男，汉族，1970 年 7 月出生，身份证号：42242719700710****。

公司原在册股东，现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符合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合格投资者

条件。 

2．王敏，女，汉族，1971 年 11 月出生，身份证号：41282319711129****。

公司原在册股东，现任公司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符合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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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条件。 

3．宋尤良，男，汉族，1975 年 5 月出生，身份证号：41280119750530****。

公司原在册股东，现任公司监事会主席，符合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合格投资者条件。 

4．高茹，女，汉，1971 年 11 月出生，身份证号：41282319711105****。

公司原在册股东，符合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合格投资者条件。 

5．李胜发，男，汉族，1968 年 10 月出生，身份证号：41110219681030****。

公司原在册股东，符合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合格投资者条件。 

6．边红兵，男，汉族，出生于 1971 年 7 月，身份证号：42900419710709****。

公司原在册股东，现任公司监事，符合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合格投资者条件。 

7．葛伦克，男，汉族，出生于 1979 年 7 月，身份证号：31010619790718****。

已在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开通了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的账户，证券

类资产市值 500 万元以上，具有两年以上证券投资经验，符合全国股份转让系统

合格投资者条件。与惠强新材及惠强新材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

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8．刘芬，女，汉族，出生于 1989 年 8 月，身份证号：42213019890802****。

已在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开通了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的账户，证券

类资产市值 500 万元以上，具有两年以上证券投资经验，符合全国股份转让系统

合格投资者条件。与惠强新材及惠强新材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

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9．王福新，男，汉族，出生于 1977 年 6 月，身份证号：42010419770610****。

已在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开通了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的账户，证券

类资产市值 500 万元以上，具有两年以上证券投资经验，符合全国股份转让系统

合格投资者条件。与惠强新材及惠强新材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

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10．王莹，女，汉族，出生于 1984 年 4 月，身份证号：11022219840403****。

已在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开通了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的账户，

证券类资产市值 500 万元以上，具有两年以上证券投资经验，符合全国股份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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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合格投资者条件。与惠强新材及惠强新材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11．魏俊飞，男，汉族，出生于 1979 年 4 月，身份证号：31011019790426****。

已在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开通了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的账户，

证券类资产市值 500 万元以上，具有两年以上证券投资经验，符合全国股份转让

系统合格投资者条件。与惠强新材及惠强新材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12．张雷，男，汉族，出生于 1963 年 9 月，身份证号：41010519630918****。

已在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开通了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的账户，证券

类资产市值 500 万元以上，具有两年以上证券投资经验，符合全国股份转让系统

合格投资者条件。与惠强新材及惠强新材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

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13．郑成克，男，汉族，出生于 1976 年 7 月，身份证号：33032319760726****。

已在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开通了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的账户，证券

类资产市值 500 万元以上，具有两年以上证券投资经验，符合全国股份转让系统

合格投资者条件。与惠强新材及惠强新材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

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经核查，本次发行对象为 13 名自然人，不存在持股平台作为认购对象参与

本次股票发行的情形。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发行对象符合中国证监会及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关于

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有关规定，主体适格，可以参与公司本次发行；本次发行对

象为13名自然人，不存在持股平台作为发行对象参与本次股票发行的情形。 

三、本次发行过程及结果合法合规 

（一）董事会决议 

2016年3月19日，惠强新材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河南惠强新能源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发行方案的议案》、《关于修改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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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章程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股票发行相关事

宜的议案》和《关于召开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决定将上述

议案提交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2016年9月7日，惠强新材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制定<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关于签订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三方

监管协议>》、《关于修改<河南惠强新能源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方

案>的议案》和《关于提请召开河南惠强新能源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

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决定将上述部分议案提交2016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 

上述决议议案均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不存在关联董事回避表决情形。 

（二）股东大会决议 

2016年4月15日，惠强新材召开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河南惠强新能源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发行方案的议案》、《关于修改公

司章程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股票发行相关事

宜的议案》。 

2016年9月23日，惠强新材召开2016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制定<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上述决议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不存在关联股东回避表决情形。 

（三）公司信息披露情况 

2016 年 3 月 31 日，惠强新材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http://www.neeq.com.cn）披露了《河南惠强新能源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

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河南惠强新能源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发行方案》及《河南惠强新能源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通知公告》；2016 年 4 月 18 日披露了《河南惠强新能源材料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2016 年 4 月 29 日披露了《河南

惠强新能源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认购公告》，认购期限为 2016 年 5

月 7 日至 6 月 8 日（包括当日）；2016 年 6 月 7 日披露了《河南惠强新能源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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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延期认购的提示性公告》，认购期限延至 2016 年

8 月 8 日（包括当日）；2016 年 8 月 8 日披露了《河南惠强新能源材料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股票发行延期认购的提示性公告》，认购期限延至 2016 年 9 月 8 日（包

括当日）；2016 年 9 月 2 日披露了《河南惠强新能源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

票发行认购提前结束公告》，为实现资金效益的最大化，公司将交款截止日提前

至 2016 年 9 月 6 日（含当日）；2016 年 9 月 7 日披露了《河南惠强新能源材料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和《河南惠强新能源材

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改股票发行方案的公告》；2016 年 9 月 23 日披露了

《河南惠强新能源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

告》。 

根据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经本所律师及主办券商的进一步核查，公司提前

结束认购期限的行为是基于公司实际情况及实现资金效益的最大化。自 2016 年

5 月 7 日开始认购至 2016 年 9 月 6 日认购结束，公司认购期长达四个月，在认

购期内，公司已与潜在的投资者进行了充分的沟通；2016 年 9 月 2 日，公司发

布股票发行认购提前结束公告，将认购期限提前至 2016 年 9 月 6 日，公司提前

四天发布本次股票发行提前结束公告，且公司电话或邮件与每一位潜在投资者进

行沟通确认，给潜在投资者充分的时间认购和缴款。自 2016 年 9 月 2 日发布股

票发行认购提前结束公告至公司情况说明出具之日，公司未收到其他潜在投资者

的投资意向，不存在亦不会发生潜在投资者股权纠纷。在本次股票发行过程中，

公司依照法律法规对内召开董事会、股东大会对相关议案进行审议，对外在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及时进行信息披露，关于提前结束认购的信息亦及时对广

大投资者公告，保护了投资者及潜在投资者的权益，在本次股票发行过程中遇到

的各项问题都及时与主办券商沟通，不存在违规操作的行为。 

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承诺并保证情况说明的真实性，不存在虚假阐述的情

形，如因本次股票发行的潜在投资者发生股权纠纷或者是在发行过程中违规操作

导致公司利益受损，由公司实际控制人承担，不会对公司其他股东及投资者造成

损失。 

经核查惠强新材第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及 2016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会议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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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会议表决票、会议决议、会议记录等文件，通过查询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的公告信息以及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本所律师认为， 惠强新材董

事会、股东大会已做出批准本次发行的会议决议，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

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管理办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程序正当，决议内容合法有效，公司本次发行已取得现阶段公司内部必要的

批准和授权，并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及时披露了相关信息。提前结束认购期限的

行为已履行了信息披露告知义务，不存在潜在投资者股权纠纷的情形。 

本次发行尚需向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履行备案程序。 

（四）缴款及验资 

根据《公司股票发行方案》和《股票发行认购合同》，发行对象的缴款情况

为： 

1．王红兵实际缴纳新增出资额人民币17,284,000.00元，已于2016年9月6日

前缴存公司指定账号内。 

2．王敏实际缴纳新增出资额人民币406,000.00元，已于2016年9月6日前缴存

公司指定账号内。 

3．宋尤良实际缴纳新增出资额人民币232,000.00元，已于2016年9月6日前缴

存公司指定账号内。 

4．高茹实际缴纳新增出资额人民币1,160,000.00元，已于2016年9月6日前缴

存公司指定账号内。 

5．李胜发实际缴纳新增出资额人民币58,000.00元，已于2016年9月6日前缴

存公司指定账号内。 

6．边红兵实际缴纳新增出资额人民币58,000.00元，已于2016年9月6日前缴

存公司指定账号内。 

7．葛伦克实际缴纳新增出资额人民币1,914,000.00元，已于2016年9月6日前

缴存公司指定账号内。 

8．刘芬实际缴纳新增出资额人民币2,784,000.00元，已于2016年9月6日前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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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公司指定账号内。 

9．王福新实际缴纳新增出资额人民币1,160,000.00元，已于2016年9月6日前

缴存公司指定账号内。 

10．王莹实际缴纳新增出资额人民币3,770,000.00元，已于2016年9月6日前

缴存公司指定账号内。 

11．魏俊飞实际缴纳新增出资额人民币5,510,000.00元，已于2016年9月6日

前缴存公司指定账号内。 

12．张雷实际缴纳新增出资额人民币2,320,000.00元，已于2016年9月6日前

缴存公司指定账号内。 

13．郑成克实际缴纳新增出资额人民币4,524,000.00元，已于2016年9月6日

前缴存公司指定账号内。 

就本次发行认购股票款缴纳情况，公司履行了验资程序：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6 年 10 月 26 日出具了中

兴财光华审验字（ 2016）第 321038 号《验资报告》，确认本次发行的 13 名

发行对象均已以货币资金方式于 2016 年 9 月 6 日前缴纳认购增资款合计人民币

41,180,000.00 元，其中，7,100,000.00 元作为注册资本，34,080,000.00 元计入资

本公积。 

经本所律师对《验资报告》及本次发行对象缴付增资款的相关银行单据等的

核查，本次发行对象均以货币资金方式认购本次发行的新增股份，不存在以非现

金资产认购发行股份的情况。本次发行对象共认购新增股份 7,100,000 股，每股

价格为人民币 5.80 元，增资款金额合计为人民币 41,180,000.00 元。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表决方式符合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审议表决结果合法有效。相关信息已在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进行披露，及时公告。发行认购对象的股票认购款经具有

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验资确认均已缴纳，本次股票发行过程及

结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以及《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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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发行合法有效。认购对象的出资均为本人真实出资，真实持有公司股份，不

存在股权代持的情形。提前结束认购期限的行为不会导致潜在投资者股权纠纷。 

四、与本次发行相关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的合法合规性 

（一）《股票发行认购合同》的签署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惠强新材于 2016 年 5 月 15 日至 9

月 2 日分别与 13 名认购对象签署了《股票发行认购合同》，合同载明了认购对

象拟认购的数量及认购价格，同时载明合同经股东大会批准后生效。 

本次股票发行中签订的《股票发行认购合同》，合同当事人主体适格，当事

人意思表示真实，自愿，程序正当，且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

规定，不损害国家及社会公共利益等，合法有效。 

（二）特殊条款核查 

《股票发行认购合同》主要内容对发行认购股份数量、认购方式、支付方式、

生效条件、违约责任、风险揭示及争议解决方式等做了约定，其约定合法有效。

合同中未涉及对赌条款、业绩承诺及补偿条款、股份回购条款、反稀释条款，公

司与认购对象之间未签署对赌协议。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与本次发行对象签署的《股票发行认购合同》主体适

格，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程序正当，内容具体确定，不违反法律、行政法

规强制性规定，具备合法有效的各项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与本次股票发行相关

的合同等法律文件合法合规，对发行人及发行对象具有法律约束力。公司与认购

对象之间不存在对赌安排，不涉及全国股份转让系统于 2016 年 8 月 8 日发布的

《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答（三）—募集资金管理、认购协议中特殊条款、特

殊类型挂牌公司融资》中所规定的“业绩承诺及补偿、股份回购、反稀释等特殊

条款”。 

五、本次发行的优先认购安排 

惠强新材第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公司股票发行方案》前，公司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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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股东均承诺就本次发行放弃按照实缴出资比例认购股份的权利，并在《公司股

票发行方案》“二、发行计划”之“（二）发行对象及现有股东的优先认购安排”中

确认“公司在册股东均承诺放弃按照实缴出资比例认购此次股票发行股份的权

利，并签署了放弃按照实缴出资比例认购此次股票发行股份的承诺函”。 

2016 年 4 月 15 日，惠强新材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

司股票发行方案》，再次确认原在册股东就本次发行放弃优先认购权。 

经对上述各原在册股东签署的放弃优先认购股份的承诺函、《公司股票发行

方案》，以及惠强新材第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议决议的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发行原在册股东自愿放弃优先认购权，不

存在侵犯原股东优先认购权的情形。 

六、本次发行的限售安排 

本次股票发行认购对象在股票发行前后的持股数量及股票限售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姓

名/名称 

本次发行

前持股数

（股） 

本次发行

前限售数

（股） 

本次发行后

所持股份数

（股） 

本次发行

后限售数

（股） 
限售原因 

1 王红兵 38,164,783 30,556,088 41,144,783 32,791,088 
发起人、董事

长、总经理 

2 边红兵 869,565 652,174 879,565 659,674 监事 

3 王  敏 758,696 606,522 827,696 659,022 

发起人、董事、

董事会秘书、财

务负责人 

4 宋尤良 100,000 100,000 140,000 130,000 发起人、监事 

5 高  茹 50,000 50,000 250,000 50,000 发起人 

6 李胜发 43,478 0 53,478 0 —— 

7 葛伦克 0 0 331,000 0 —— 

8 刘  芬 0 0 480,000 0 —— 

9 王福新 0 0 200,000 0 —— 

10 王  莹 0 0 650,000 0 —— 

11 魏俊飞 0 0 950,000 0 —— 

12 张  雷 0 0 400,000 0 —— 

13 郑成克 0 0 780,00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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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计 39,986,522 31,964,784 47,086,522 34,289,784 —— 

本次股票发行的新增股份登记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公

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合格自然人投资者所持新增股份将按照《公司法》、

《业务规则》及其他相关规定进行转让。本次股票发行认购对象未作出自愿锁定

的承诺。 

七、本次股票发行涉及的估值调整条款的合法性 

本次发行不涉及估值调整条款，该事项不适用于惠强新材本次发行。 

八、非现金资产认购的情况说明 

根据《股票发行认购合同》、《公司股票发行方案》、《验资报告》及出资

凭据等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票发行的新增股份全部由投资者以现金方式认

购，不存在以非现金资产认购发行股份的情形，该事项不适用于惠强新材本次发

行。 

九、本次发行认购对象和公司现有股东私募投资基金备案情况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关于加强参与全国股转系统业务的私募投

资基金备案管理的监管问答函》，通过查阅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登陆中国证券

投资基金协会官网、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官网等公开渠道查询私募投资基

金管理人和私募投资基金公示信息并核对相关资料等，经核查： 

本次发行认购对象为 13 名自然人投资者，其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本次发

行后，公司股东共计 21 名，其中 1 名公司法人股东、2 名合伙企业股东、18 名

自然人股东，均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无需履行私募投资

基金或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持有公司股份登记备案的程序。 

十、募集资金管理 

（一）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2016年9月7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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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关于签订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三方监管

协议>的议案》、《关于修改<河南惠强新能源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

方案>的议案》和《关于提请召开河南惠强新能源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

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将上述部分议案提交公司2016年第五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 

2016年9月23日，公司召开2016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制定<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明确规定了募集资金使用的分级审批权限、风险控制

措施及信息披露要求等。同时，公司已经按照规定在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驻马

店分行建立了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在本次发行认购结束后验资前

与主办券商安信证券及存放募集资金的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驻马店分行签订

了《三方监管协议》。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本次发行符合全国股份转让系统于2016年8月8日发布

的《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答（三）—募集资金管理、认购协议中的特殊条款、

特殊类型挂牌公司融资》的规定，符合公司募集资金专户管理要求，符合募集资

金信息披露要求。 

     (二)公司本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本次股票发行最终募集资金为41,180,000.00元人民币，主要用于补充公

司流动资金以拓展公司主营业务以及购买锂电池隔膜配套生产检验检测设备，其

中募集资金中的15,000,000.00元用于购买锂电池隔膜配套生产检测设备，以进一

步延伸公司锂电池隔膜生产链条，剩余资金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根据《股票发行方案》，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募集资金用于主营业务及相关业

务领域，符合全国股份转让系统于2016年8月8日发布的《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

问答（三）—募集资金管理、认购协议中的特殊条款、特殊类型挂牌公司融资》

的规定。 

    （三）股票发行方案的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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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股票发行方案》“二、发行计划”之“（七）募集资金用途”的披露：本

次募集资金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拓展公司主营业务的必要性说明；募集资金

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测算过程；对补充流动资金的管理措施；前次发行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票发行方案符合全国股份转让系统于 2016 年 8

月 8 日发布的《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答（三）—募集资金管理、认购协议中

的特殊条款、特殊类型挂牌公司融资》的信息披露要求。 

十一、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数量与价格 

根据《公司股票发行方案》，惠强新材拟向经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备案的

股票发行不超过 10,000,000 股（含 10,000,000 股），每股价格为人民币 5.80 元，

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58,000,000.00 元（含 58,000,000.00 元）。公司实际发行股

份数 7,100,000 股，实际募集资金总额为 41,180,000.00 元。 

（二）本次发行前后股权结构变化 

本次发行前的股权结构、发行数量、认购对象及发行后股权结构如图示： 

序

号 

股东姓名 

/名称 

本次发行

前持股数

（股） 

本次发行

前持股比

例（%） 

本次发行

认购股份

数（股） 

本次发行后

所持股份数

（股） 

本次发行后

持股比例

（%） 

1 王红兵 38,164,783 73.5354 2,980,000 41,144,783 69.7369 

2 遂平聚力 6,782,609 13.0686 0 6,782,609 11.4959 

3 惠强塑业 2,800,000 5.395 0 2,800,000 4.7458 

4 遂平大疆 1,900,000 3.6609 0 1,900,000 3.2203 

5 边红兵 869,565 1.6755 10,000 879,565 1.4908 

6 王  敏 758,696 1.4618 70,000 827,696 1.4029 

7 王增礼 113,478 0.2186 0 113,478 0.1923 

8 宋尤良 100,000 0.1927 40,000 140,000 0.2373 

9 马兴玉 93,478 0.1801 0 93,478 0.1584 

10 姚永来 86,957 0.1675 0 86,957 0.1474 

11 董跃武 86,956 0.1675 0 86,956 0.1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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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薛东卫 50,000 0.0963 0 50,000 0.0847 

13 高  茹 50,000 0.0963 200,000 250,000 0.4237 

14 李胜发 43,478 0.0838 10,000 53,478 0.0906 

15 葛伦克 0 0 330,000 331,000 0.5610 

16 刘  芬 0 0 480,000 480,000 0.8136 

17 王福新 0 0 200,000 200,000 0.3390 

18 王  莹 0 0 650,000 650,000 1.1017 

19 魏俊飞 0 0 950,000 950,000 1.6102 

20 张  雷 0 0 400,000 400,000 0.6780 

21 郑成克 0 0 780,000 780,000 1.3220 

合  计 51,900,000 100 7,100,000 59,000,000 100 

    注：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共有股东 14 名，2016 年 6 月 2 日，葛伦克购买

股东王敏 1,000 股股份，自此成为公司股东。 

本次发行前，王红兵先生直接持有公司 38,164,78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3.5354%，通过惠强塑业和遂平聚力合计间接持有公司的股份比例为 7.9967%；

合计持有公司总股本的 81.5321%。王红兵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共同实际控制人。 

本次发行完成后，王红兵先生直接持有公司 41,144,78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9.7369%，通过惠强塑业和遂平聚力合计间接持有公司的股份比例为 7.0344%；

合计持有公司总股本的 76.7713%。王红兵仍为公司控股股东、共同实际控制人。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公司控制权未发生变化。 

 十二、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惠强新材主体适格，发行对象符合中国证

监会及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关于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有关规定；本次发行符合

《公司法》、《管理办法》、《发行业务细则》、《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答

（三）—募集资金管理、认购协议中的特殊条款、特殊类型挂牌公司融资》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发行程序正当，结果合法有

效；本次发行符合豁免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核准股票发行的条件；本次发行应在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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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完成后十个转让日内按照规定向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报送材料，履行备案程

序。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四份。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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